診斷書申請人之資格認定：
(1)病人親自申請：本國人本人申請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；外籍人士本人申請出具護照正本。
(2)非本人代為申請：
A.代理人申請：請攜帶雙方身分證正本，並填妥委託書及簽章。

B.申請人如為未成年、心智障礙或在國外，可由直系親屬或法定代理人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代為申請，並填妥委託書及簽章。
C.往生者資料之申請：請攜帶繼承權者之身分證件正本、與病人關係證明文件、病人除戶證明（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書）。
D.申請人與病人間具有利害關係之爭議時，申請人應提出病人親自簽署之書面同意文件，並檢附病人的身分證正本與圖章。
E.保險公司提具投保時病人所簽概括性條款之同意書，不能視同上項所稱之委託書，請保險公司以公函方式辦理。
